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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書 搶 鮮 閱   
 

商標之使用 
 

 
 

【重點提示】 

商標使用可以單獨考，也可以搭配各種考點，整理如下： 

最常見的考法就是在商標侵權（一般商標或著名商標）的案例中，認定被告是否

有商標侵權使用，此時雖題目沒有特別問，也必須要在答案中檢驗，所以就商標

使用必須要準備一個詳答。 

其次就是在商標廢止案例認定商標權人是否有維權使用，此時會考的點在舉證方

法以及是否構成使用同一性。 

再來比較少見但有仍可能出現的考點就是怎樣的情形不構成商標使用，包括以不

顯著、消費者不容易認識的方式使用，或是實務上非作為商標使用的情形。 

另有特殊案例，如搜尋引擎的關鍵字銷售是否構成商標使用、贈品使用，均屬獨

立考點。 
 

第5條：「商標之使用，指為行銷之目的，而有下列情形之一，並足以使相關消費

者認識其為商標：一、將商標用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二、持有、陳列、販賣、輸

出或輸入前款之商品。三、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四、將商標用於與

商品或服務有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前項各款情形，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

或其他媒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同。」 

第64條：「商標權人實際使用之商標與註冊商標不同，而依社會一般通念並不失其

同一性者，應認為有使用其註冊商標。」 

【說明】 

概說： 

商標之使用，可區分為商標權人為維持其權利所為之使用（維權使用）及他

人侵害商標權之使用（侵權使用）兩種樣態，二者之規範目的雖有不同，

惟實質內涵皆應就交易過程中，其使用行為在客觀上是否足以使消費者認

識該商標、具有積極的使用行為、主觀上有行銷商品或服務之目的加以

判斷。 

本條之目的在於規範具有商業性質之使用商標行為。所謂「行銷之目的」，

雖然看似主觀要件，但判斷上仍須以行為人是否在提供商品或服務的商

業交易活動中，曾經使用過該商標，亦即仍需以客觀要件的判斷方式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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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故此「行銷之目的」與TRIPs第16條第1項所稱「交易過程」

（inthecourseoftrade）之概念類似1
。 

「使用」之要件（法院實務與智慧財產局實務略有不同）： 

實務見解所列四個要件（智慧財產法院99年民商訴字第2號判決） 

使用人須有表彰自己之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意思。 

使用人需有行銷商品或服務之目的。 

需有標示商標之積極行為。 

所標示者需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 

智慧財產局註冊商標使用注意事項所列之三個要件： 

使用人主觀上必須為行銷目的而使用商標：所謂「行銷目的」之內涵與

「交易過程（inthecourseoftrade）」的概念類似。但不限於有償的銷售或

具營利性質的交易行為。隨著商業活動的發展，行為是否有「行銷之目

的」而構成商標使用，應依具體個案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是否能為相關

消費者所認識並藉以辨別來源加以判斷。商標權人如果於主觀上已有向

市場促銷或宣傳商品或服務的行為，使商標之使用與提供的商品或服務

發生密切關聯，應可認定具行銷之目的。 

其使用在客觀上必須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它是商標：商標最主要功

能在於識別商品或服務來源，使用時自應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

且能藉之重複其購買經驗，若僅作為商品或服務本身相關說明之使用，

即無法成為區別不同商品或服務來源的識別標識。 

需有使用商標之行為：依商標法第5條所例示的使用方式，包括將商標用

於商品或其包裝容器；或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附有商標之商

品；或將商標用於與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或商標用於與商品或服務有

關之商業文書或廣告；或利用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

方式有使用商標等情形。應注意的是，商標權人證明有使用註冊商標時，

檢送的證據資料應符合一般商業交易習慣，而足以證明於註冊指定商品

或服務之真實使用。 

第5條各款說明：（參考100年修正理由） 

                                                        
1 然而，TRIPs中則定義商標之使用及於「交易過程中」（inthecourseoftrade）使用商標致混淆誤認之虞的任

何行為，所以實務上為了要將本法的「行銷之目的」與TRIPs中的「交易過程」接軌，於是在智慧財產局編

纂的商標法逐條釋義中明白表示，所謂「行銷之目的」與TRIPs第16條第1項所稱「交易過程」之概念類似。

故雖「行銷之目的」看似主觀要件，然實務判斷時經常從客觀上商標是否在商業交易與商品流通過程中存在

使用行為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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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款係針對一般商業活動使用商標的方式而規定，除商品本身以外，將商

標用於已經盛裝該等商品之包裝容器，該等已與商品結合之包裝容器，能

立即滿足消費者之需求，並足以使消費者認識該商標之商品，亦為商標使

用態樣之一。 

第2款係以行銷之目的，除將商標直接用於商品、包裝容器外，亦包括在交

易過程中，持有、陳列、販賣、輸出或輸入已標示該商標商品之商業行為。

第3款係針對「服務」類型的商標使用，與商品或其包裝容器之具體實物有

別，於服務上之使用，多將商標標示於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例如提供餐

飲業者將商標製作招牌懸掛於營業場所或印製於員工制服、菜單或餐具提

供服務。又本款規定係指商標已與服務之提供相結合之情形，例如業者已

將標示有其商標之餐盤、餐巾擺設於餐桌上，以表彰其所提供之餐飲服務。

第4款將商標用於訂購單、產品型錄、價目表、發票、產品說明書等商業文

書，或報紙、雜誌、宣傳單、海報等廣告行為，為業者在交易過程常有促

銷商品之商業行為，應為商標使用之具體態樣之一。 

本條第2項就透過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介物方式提供商品或

服務以吸引消費者，已逐漸成為新興之交易型態，為因應此等交易型態，

爰明定前項各款情形，若性質上得以數位影音、電子媒體、網路或其他媒

介物方式為之者，亦屬商標使用之行為。 

前述4款應屬例示2
，就使用的判斷重點要放在：使用方法需產生「足使相

關消費者認識其為商標」之結果，也就是連結到第18條第2項識別性「足以

使商品或服務之相關消費者認識為指示商品或服務來源」
3
，使用方法本身

不是重點（雖然在考試時對個案事實是否構成使用的判斷上依然重要）。
4

商標使用之態樣：「維權使用」與「侵權使用」 

維權使用：商標權人（或被授權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商標權而必須要積極

去使用自己的註冊商標，且使用上必須具備「同一性」5
。簡單來說，商

標權人必須要把自己的註冊商標用在自己所欲表彰的商品服務上，且使用

的商品服務類別原則上要跟註冊的商標服務類別相同。 

                                                        
2 黃銘傑，贈品行為與商標使用，月旦法學雜誌，2013年5月，頁185-187。 

3 換句話說，商標法要求你要拿一個有識別性的標識來註冊，註冊之後又要求你要用可以讓消費者認識商標的
方法來使用它。 

4 考試時有時需要將個案事實就前述四款規定涵攝，去說明當事人有使用商標之事實。 

5 商標註冊後有下列情形之一，商標專責機關應依職權或據申請廢止其註冊：（本法第63條第1項）一、自行

變換商標或加附記，致與他人使用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之註冊商標構成相同或近似，而有使相關消費

者混淆誤認之虞者。二、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使用已滿三年者。但被授權人有使用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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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依照本法第63條第1項第2款規定，無正當事由迄未使用或繼續停止

使用已滿3年者，商標將會被廢止註冊，因此時已無繼續獨占該標識的正當

性，再者，第63條第1項第1款變換使用而與原先的註冊商標失去同一性，

導致與他人商標混淆誤認，亦可能會被廢止註冊
6
。 

 蓋商標權既為壟斷某種標識之使用，然獨占而不用，有損公益，自得剝奪

其權利，以維競爭秩序。故維權使用所強調的是「真實使用」之概念，必

須是在一正常的經濟活動上，於相關市場使用之行為
7
，且必須要以符合商

標基本功能的使用方法，即確實用以表彰自己的商品或服務來源8
。因此謝

銘洋教授認為，單純將商標用於廣告、商品目錄之行為，並不構成維權使

用
9
。最高行政法院107年度判字第383號行政判決亦謂：「如其商標使用並

非基於行銷商品或服務之目的，而無商業交易行為或計畫，致其使用不具

經濟上意義，或其使用行為於客觀上不足以表彰所指定商品或服務之來

源，即非真實使用。」 
     

 

同一性 

第64條規定：「商標權人實際使用之商標與註冊商標不同，而依社會一般通念並

不失其同一性者，應認為有使用其註冊商標。」 

註冊商標使用之注意事項：「所謂「同一性」，係指實際使用的商標與註冊商標

雖然在形式上略有不同，但實質上沒有變更註冊商標主要識別的特徵，可使消費

者產生與原註冊商標相同之印象，即屬具有同一性。」 

此外，依實務見解，須於指定之商品或服務範圍內使用，方構成同一性。如僅於

部分商品或服務使用，則其餘未使用部分將構成部分廢止事由。 
  

                                                        
6 另外，依本法第57條第2項規定，如果想要依照30條1項10款規定以他人待註冊商標相同近似於自己先註冊之

商標且指定使用於類似商品服務之理由，評定他人商標註冊，如果自己的先註冊商標已經註冊滿3年，則申

請評定時要同時提出3年內有「使用」之證據。另外，依本法第63條第1項1款事由申請廢止者，依照67條第2

項規定準用57條第2、3項，也是要提出「使用」之證據。 

7 陳昭華，商標法之理論與實務，2013年版，頁116。也可同時觀察本法第57條第3項規定：「依前項規定提出

之使用證據，應足以證明商標之真實使用，並符合一般商業交易習慣。」 

8 商標是透過使用來維持其生命力，沒有被使用的商標就欠缺繼續的正當性，沒有被保護的必要。 

9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2020年9月，頁245。 

觀念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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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使用自己商標是否構成維權使用 

  註冊商標使用之注意事項第： 

  「網路使用是指商標權人或其同意使用的人為促銷其商品或服務，利用電腦網

際網路迅速傳遞資訊之功能，在網頁上使用商標，以吸引消費者上網瀏覽選購。透

過網路使用商標雖可作為使用註冊商標的證據之一，惟網路無國界，以網路使用商

標作為有使用註冊商標的證據，其使用仍應符合商標法第5條規定所稱商標使用的

定義，也就是使用人主觀上有為行銷於我國市場之目的，在網頁上顯示註冊商標

及註冊商標所指示的商品或服務，足以認為使用人在商業交易過程中真實的使用註

冊商標，且其使用有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它是商標。就以網路上的網址為例，如果使

用註冊商標的網頁第一層網址是『.tw』中文網址，原則上可認為使用人有為行

銷於我國市場之目的，以我國境內消費者為訴求對象。如果是其他國家的網址，

則須進一步證明網頁內容有為行銷於我國市場之目的，以我國境內的消費者為

訴求對象。例如：網頁顯示註冊商標及銷售註冊商標所指示的商品，且針對台灣消

費者提供運送服務，或頁面提供繁體中文的選項等。判斷註冊商標的網路使用資料

是否符合商標法第5條規定所稱商標使用的定義，還可以考慮以下因素（包括但不

限於）： 

消費者是否確實瀏覽過該網頁，或曾透過該網站提供的資訊，購買其商品或接受

其提供的服務。 

使用人是否在國內提供售後活動（例如：保證或服務），或與我國境內人士建立

商業關係，或從事其他商業活動。 

使用人是否在網頁上標示我國境內的地址、電話或其他足以提供消費者可直接向

使用人訂購之聯絡方式。 

所提供的商品或服務是否可以合法在我國境內交付，相關價格是否以新台幣標

示。 

  僅以國外網址的網路上使用商標作為有使用註冊商標的證據，應留意是否

符合上述相關因素。例如：商標權人提出我國消費者透過網路或文件傳真向商標權

人訂購商品之單據、發票、購物網之商品型錄等，證明國內消費者經由網路訂購該

等商品，可認為商標權人有使用系爭註冊商標。」 
   

觀念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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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使用：即要以何種方式使用他人商標，才會構成侵權？即需於商業活動

上使用，且以行銷之目的，將近似於他人之商標，用以表彰自己的商品或服

務來源。 

 故若非以商標方法去使用一個標示，而是把圖示當成單純的圖、文字說明或

其他目的來使用，那就不會構成商標侵權
10
。 

  

爭點1 商標使用是否為構成侵權使用的前提要件？ 
 

問題意識：然而，在判斷商標侵權之前，是否將「加害人是否構成商標使用」作為

判斷的前提要件，意即，「商標使用」是否為商標侵權的獨立要件
11

？見解區分如

下： 

肯定說（認為侵權使用為商標侵權之獨立前提要件）：學說實務多數見解均將商標

使用當作商標侵權的前提要件，如果不構成商標使用，就沒有判斷混淆誤認之虞的

必要，即無侵權可言。 

否定說：但有學說見解認為，商標使用只是在判斷混淆誤認之虞的下位概念，作為

混淆誤認之虞的參酌因素之一。而鑑諸美國商標法實務，絕大多數案件均對商標使

用做廣義解釋，而是以混淆誤認之虞的參酌因素作為論證重點，其理由在於脈絡性

決定參酌因素更能真實把握市場之情況，比僅以商標使用之決定論更能貼近市場之

實情
12

。 

小結：原則上採多數說肯定說。但現階段在考試上，由於比較少要求考生論證商標

使用究竟是不是商標侵權的前提要件，故一般考到商標使用時不用特別拆分正反兩

說，直接以肯定說帶過即可。 
 

 

維權「使用」內涵等於侵權「使用」？早期實務見解認為，侵權使用與維權使

用的意義與內涵不同，故判斷「侵權使用」之範圍不以第5條之定義為依歸。

 有學說見解認為，侵權使用與維權使用在要件上有所不同，維權使用應有「使

用人有表彰自己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意思」之主觀要件，而侵權使用則不需要此

要件，否則所有仿冒商標之人都欠缺表彰「自己」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意思，不

                                                        
10 多數實務見解認為，構成商標侵權的前提就是被告有「侵權使用」原告商標，也就是將侵權使用當作第68條

的前提要件，如果被告不構成侵權使用，就沒有判斷混淆誤認之虞的必要，但有學說見解認為，侵權使用只

是混淆誤認之虞的下位概念，作為混淆誤認之虞的參酌因素之一。詳後述。 

11 意即，將商標侵權的構成要件拆分為加害人構成「商標使用」、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12 陳匡正，網路關鍵字廣告的商標使用爭議，法令月刊，65卷1期，頁37。劉孔中，關鍵字廣告之商標法與競

爭法爭議──以Google為例，月旦法學第235期，2014年12月，頁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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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使用，則自不構成侵權，不合理之處甚為彰顯
13
。美國商標法也不包括使

用人須有表彰自己之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意思此一要件。 

 100年修法理由明文第5條規範範圍包括兩種使用態樣14
。有學者認為，本法第

5條所規定的使用，主要在規範商標侵害之情形，此部份使用的概念範圍，應

比前述維權使用更廣
15
，若顧及維權使用的「同一性」要求，對維權使用的認

定顯然會比對侵權使用的認定更加嚴格。 

商標「使用」範圍及於再販賣等後階段交易行為：須注意商標「使用」之認

定並非只及於初次製造時的標示商標行為，在標示人將商品出售後，該商品販

賣、再販賣、再贈與等下游流通、交易、輸入、輸出行為中，均為商標「使用」

效力所及。雖轉手販賣時，二手、三手再轉手人並無標示商標行為（商標已然

存在於商品上），但因其交易之商品上存有商標權人之商標、亦確實作為商標

使用，故再轉手人也會成立商標使用行為，只是可能得主張商標權耗盡而不構

成侵權而已。此外，再轉手人如持有、陳列、出租等行為，亦均可能構成本法

之「商標使用」。 

使用地域：基於商標註冊屬地原則，原則上以在我國管轄地域內使用為斷。惟

商品自我國輸出國外之「外銷」行為，以及「網路使用」，均可合乎本條規定。

 但須注意，網路使用的情形必須該網站之商品或服務係以行銷於我國消費者

為目的
16
，在網頁上顯示註冊商標及註冊商標所指示的商品或服務，足以認為

使用人在商業交易過程中真實的使用註冊商標，且其使用有使相關消費者認識

它是商標。 

表彰自己商品或服務來源意思之意思：要判斷商標是否有作為表彰商品服務來

源之意圖，實務上通常會審酌商標在服務或商品上的整體設計或使用方法。故

此主觀要件仍須以客觀使用狀況來判斷，如使用方式不醒目、使用在商品服務

上的次數不多，就較有可能被認定為不構成商標使用。 

                                                        
13 劉孔中，關鍵字廣告之商標法與競爭法爭議──以Google為例，月旦法學第235期，2014年12月，頁79。但

本文認為，以近似他人商標、甚或直接使用他人來表彰自己商品服務，仍然有假託他人商標（商譽），表彰

自己商品服務來源之意思，於此來看似無分別。 

14 如智慧財產法院100年民商上字第7號判決謂「關於本條商標之使用的概念貫穿整部商標法，此觀商標法第一

章總則即於第6條明定商標之使用自明，且第23條第1項第14款……等，均規定有「使用」，解釋上應將之解

為「商標之使用」，並作為其要件之一。是以從法體系解釋言之，無論於民事、刑事、行政訴訟，在探討維

權使用、侵權使用時，應採同一之「商標使用」概念，均以第6條所定之商標使用概念為中心。」 

15 謝銘洋，智慧財產權法，2020年9月，頁247。 

16 例如，若網址末國碼為「.tw」，則應可佐證該網站以行銷我國消費者為目的，若否，則需進一步舉證行銷地

域，以證明構成使用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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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智慧財產法院99年民商訴字第39號判決：「而判斷是否作為商標使用，應

綜合審酌其平面圖像、數位影音或電子媒體等版（畫）面之前後配置、字體字

型、字樣大小、顏色及設計有無特別顯著性，並考量其使用性質是否足使消費

者藉以區別所表彰之商品或服務來源，暨其使用目的是否有攀附商標權人商譽

之意圖等客觀證據綜合判斷，尚非一經標示於產品包裝或出現於產品廣告、

說明書內之文字、圖樣，即當然構成商標之使用。」 

維權使用證明方法： 

商標有無使用之事實，應由商標權人負舉證責任，即提出相關證據證明商

標於申請廢止日前3年內有使用商標於指定商品或服務之事實，其使用應符

合商業交易習慣，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識別標識與商品、服務表彰商標權

人之來源或信譽，始符合為商標權人自己註冊商標之真正使用17
。 

證明方法：商標廢止案只要有客觀事證可以勾稽認定商標權人有真實使用系

爭商標即可，只要其提出的報價單、銷貨單及統一發票等綜合勾稽後足以

認定之系列商品之銷售即足，否則若均採取嚴格之證據證明，將增加商標

權人於使用商標時隨時需保留使用證據，以備不時有利害關係人對之申請評

定之不安定性，顯亦違社會一般通念並有礙交易安全
18
。 

常見非屬商標使用情形： 

公司名稱「全銜」： 

實務見解認為，公司名稱是表示營業主體的代稱，與商標表彰商品或服務

來源，並藉以區別商品或服務的性質不同。如果以公司名稱特取部分作為

註冊商標申請註冊，實際使用時以普通使用的方式將公司名稱全銜標示在

商品上、商品外包裝上，或其他營業上的相關物件或文書，應屬於公司名

稱的使用，不是商標的使用
19
。 

有實務見解認為，商號雖係表示商業主體之名稱，惟實際使用於商業活動

時，可能使消費者認為它亦是商品或來源之標誌，並作為選擇商品或服務

之依據，與商標之使用，已難以截然畫分。所以到底「公司名稱」的使用

構不構成商標上的使用，不能只是因為其屬公司名稱而一概而論，仍必須

觀察其公司名稱使用的方法跟效果，能不能表現出指示商品、服務，表彰

                                                        
17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8年判字第356號、101年判字第597號判決。 

18 智慧財產法院102年行商訴字第151號判決。 

19 參照智慧財產局註冊商標使用之注意事項。公司名稱依公司法規定向公司主管機關，於申請公司設立登記時
一併審查，惟審查標準並不嚴格，只要特取名稱與他人不同即可，甚至可以在特取名稱後附加營業項目以示

區別，相當寬鬆。且公司名稱之審查並不會實質審查是否與已註冊商標間構成混淆誤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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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等等商標之區分或識別之功能或效果。 

智慧財產法院103年民商訴字第47號判決 

商號係表示商業主體（以營利為目的之獨資或合夥方式經營之事業）之

名稱（參商業登記法第3條、第9條規定），商號代表商業主體，並作為

與其他商業主體間相互區別的標識，相當於自然人的姓名。從固有之意

義來看，商標與商號所代表之意義及功能，各有不同，每一個商業主體

只有一個名稱，但其提供之商品或服務可能多樣化，因此同一個商業主

體可能有多個不同的商標，且商業主體之名稱與其所使用之商標亦未必

相同。然而，由於商標及商號均具有提供識別標誌，並引導消費者進行

選擇之功能，在商業活動中，將商號標示於提供商品或服務有關之物品

時，相關消費者往往難以區辨該標誌僅係表示商業主體名稱，或係表示

商品或服務之來源。因此，商號雖係表示商業主體之名稱，惟實際使用

於商業活動時，可能使消費者認為它亦是商品或來源之標誌，並作為選

擇商品或服務之依據，與商標之使用，已難以截然畫分。商號與商標之

相似性，在服務之領域尤為明顯，因服務之提供並未附著於一個物質性

之載體，標示於提供服務有關之物品之服務商標，與標示於提供服務有

關之物品上之商號，往往合而為一，提供服務之商業主體亦常會不斷

加深、強化其商業名稱在消費者心中之印象，使其具有標示服務來

源之功能。故商號使用於商業活動中，非無可能成立商標之使用，其

判別之標準在於，依一般商業交易習慣及相關消費者之角度，其表示之

方式，是否足以使消費者認知係表示商品或服務之來源之標識，並藉以

與其他商品或服務之來源相區別，而不宜逕認商號之使用與商標之使用

係全然無關之二事，蓋如採此見解，可能與商標法所欲保障商標具有識

別商品服務來源之功能及消費者之利益、維護市場公平競爭之立法目的

相違。 

裝飾圖案：裝飾圖案是商品外觀的裝飾，原則上不具商標功能，如果使用人

將註冊商標當成裝飾圖案使用，依一般社會通念及相關消費者的認知，無法

使相關消費者認識它是商標，就不是註冊商標的使用
20
。 

含聲明不專用之商標使用：註冊商標如果是由文字衍生設計而成，商標權人

得就該設計後的文字或非正確表示的文字取得專用權，惟未經設計的原始文

                                                        
20 同前註。但如果營業主體有將其商標作為商品外觀的裝飾使用，且使用的規模與程度已使消費者認知到該

商品外觀等於商標，例如LV或COACH，即係以其商標連續排列組合來裝飾其商品，則依照相關消費者的

認知，此種裝飾的使用也可以構成商標使用，所以還是要以消費者認知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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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或正確文字本身若有不具識別性的情形，僅於有致商標保護範圍產生疑義

之虞時，始須聲明不專用，但其實際使用時仍應以原經設計之註冊商標使

用，始認為有使用該註冊商標
21
。 

特殊案例：關鍵字廣告（如下題）。 
 
 
    

   

甲向搜尋服務業者A公司購買「XYZ」關鍵字作為行銷其室內設計服務之用。不料，該

「XYZ」已經被乙註冊為商標，乙雖然請求A公司停止販售該關鍵字，但A公司並未因

此停止販售該關鍵字作為廣告。請問： 

何謂商標之使用？商標之使用如何認定？ 

甲購買關鍵字行銷其服務的行為是否侵害乙之商標權？A公司銷售關鍵字是否侵害

乙之商標權？請分別分析之。 （102年高考智慧財產行政） 
    

【擬答】 

依商標法（下稱本法）第5條規定，商標之使用，即以行銷為目的，將商標用於商

品、包裝容器等與商品、服務相關之物品，或販賣、陳列、製造該等物品。蓋商標

為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標識，故如未將該標識以表彰商品或服務來源之方法為使

用，則該標識僅為單純的文字、圖樣、聲音、顏色，而不具商標功能，故「商標

使用」之實質內涵皆應就交易過程中，其使用客觀上是否足以使消費者認識該

商標、具有積極的使用行為、主觀上有行銷商品或服務之目的加以判斷。 

 商標之使用，可區分為商標權人為維持其權利所為之使用（維權使用）及他人侵害

商標權之使用（侵權使用）兩種樣態，二者之規範目的雖有不同，但實務多數見解

認為兩種使用標準於認定上應屬一致。以下就二者分別說明： 

維權使用：商標係以註冊方式由私人獨占某一標識以為表彰其商品或服務，如商

標權人未使用商標，則無由使其繼續獨占該標識之使用，而構成商標廢止事由。

維權使用於認定上著重於「真正使用」，即商標權人以其使用應符合商業交易習

慣，並足以使相關消費者識別標識與商品、服務表彰商標權人之來源或信譽，且

使用上須具同一性。 

侵權使用：即未經商標權人同意，以行銷之目的，以表彰自己商品或服務來源之

方式使用他人註冊商標，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商品或服務來源。早期實務見解

認為侵權使用之內涵與維權使用不同，惟現行法並未就二者之標準有所區分，現

在通說認為，解釋上二者判斷標準應歸一致。 

                                                        
21 同前註。 

馬上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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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商標使用之認定，實務上多以：主觀上是否有行銷該標示商標商品之目的，

且在客觀上有無使相關消費者得藉此將使用人所欲行銷之商品與他人之商品

相區別之結果綜合判斷之。 

所謂關鍵字廣告，即藉由網路使用者輸入特定關鍵字觸發特定廣告放送的廣告模式，

廣告使用者之網站連結或內容將會優先出現於搜尋結果上。 

 關鍵字廣告之銷售與使用，涉及商標侵權問題，集中於是否構成「商標之使用」之爭

點，而應可以主體為界，區分為兩個問題，即關鍵字廣告之使用者使用他人商標內

之文字作為促銷之方式，是否構成商標使用？關鍵字廣告之銷售者以銷售他人商標

內之文字促銷廣告作為其服務，是否構成商標使用？分述如下： 

使用者部分：我國實務見解認為關鍵字廣告內容本身並未使用系爭商標圖樣作為商

品或服務之行銷使用，同時鍵入關鍵字之使用者並不會因此而認為或混淆廣告內容

所推銷之商品或服務是屬於商標所有人即上訴人所提供，並非屬商標使用行為，從

而並未構成系爭商標權之侵害
22
。但仍可能有涉及公平交易法第24條不公平競爭之

問題
23

。 

銷售者部分： 

否定說：歐洲多數實務見解均認為，搜尋引擎在用他人商標作為關鍵字廣告時，

並不是用他人商標表彰「自己」的搜尋服務，如未將他人商標用在自己的商品或

服務上，則不構成商標使用。 

肯定說：美國有實務見解認為，被告在向他的客戶推銷關鍵字廣告的時候，確實

有以商標權人的商標來兜售廣告的行為，包括提供、展示、推薦，已足構成在「交

易過程」中使用他人商標之行為，為商標侵權。且有部分美國實務見解提出「初

始興趣混淆」理論，關鍵字廣告將造成使用者在鍵入關鍵字搜尋得出關鍵字廣告

使用者之網頁後，可能會混淆消費者對網址的興趣與認知，構成商標侵權之態樣。 

小結：本文認為銷售關鍵字廣告的行為，並非將該關鍵字以行銷為目的表彰搜尋

引擎之服務，不符合我國法商標「使用」之要件。實務見解亦同此說
24

，惟最高

法院認為銷售關鍵字廣告有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之問題
25
，現階段無論是購買

或銷售關鍵字廣告，我國法院實務均認為不構成商標使用，但有違反公平交易法。 

 綜上所述，本件甲使用關鍵字廣告之行為，及A公司銷售關鍵字廣告之行為，均非

屬商標之使用，故不構成侵害乙之商標權。 

                                                        
22 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商上字第11號判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6年度智易字第23號判決。 

23 前註智慧財產法院98年度民商上字第11號判決發回更審後之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商上更字第5號判

決，法院亦認為違反公平交易法第24條。 

24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商訴字第22號判決。 

25 詳參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81號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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